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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　書函

地址：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

承辦人：蒲思伃

電話：05-5523226

電子信箱：ylhg70117@mail.yunlin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採購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05月0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採行二字第10620007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2000787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各單位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採購，其服務費用得

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預估編列，不受「建築物工程技術

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」及「公共工程（不包括

建築工程）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」百分比上限之限

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106年5月2日106雲建師字

第106041號函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查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理附表一附註九及

附表二附註三規定，特殊構造或用途、小規模（例如工程

經費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）、國家公園範圍內或區位偏遠

之工程，其服務費用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預估編列，

不受該表百分比上限之限制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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